
办理结果：解决采纳

你们提出的关于加强飞线充电安全管理与整治的代表建议收悉，经

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首先非常感谢三位代表对城市管理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对推动电动

自行车安全隐患整治工作将起到积极作用，对我们改进工作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在此，感谢你们对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6 年 2 月 10 日收到你们的建议后，我局领导高度重视，前往各街镇

综合执法队及居民区实地调研，并召集相关科室和各街镇综合执法队负

责人研究对策措施。同时，我局主动与区房管局、区消防救援局沟通联

系，认真听取其意见建议，推动相关工作落实。

一、工作职责

本市城管执法部门依据《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对居民

区内在建筑物首层门厅、共用走道、楼梯间、楼道等共用部位停放、放

置电动自行车及其蓄电池，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及其蓄电池充电;私拉电线

和插座为电动自行车及其蓄电池充电;携带电动自行车或者其蓄电池进

入电梯轿厢等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区房管局、区消防救援局落实《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和

《上海市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实施方案》(沪府办〔2024〕

34 号)等法规文件，协同配合各街道(镇)等部门推进住宅小区电动自行

车消防安全综合治理相关工作。



二、工作情况

(一)区城管执法局开展主要工作

为切实防范电动自行车火灾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长

宁区城管执法局聚焦“飞线充电”、违规停放、入户充电等突出安全隐患，

坚持源头治理、精准管控、长效常治，扎实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

链条整治行动，全力筑牢辖区安全防线。区城管执法局主要在 3 个层面

部署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治理各项工作，切实维护市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

一是强化宣传引导，提升安全意识。坚持执法与普法并行、整治与

宣传同步，通过城管进社区、微信公众号、现场宣教、发放告知书、张

贴海报、电子屏滚动播放等形式，广泛宣讲飞线充电火灾危害与法律责

任。用典型案例以案释法，引导居民不飞线、不入户、不堵通道、规范

充电，推动从“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转变，营造全民共治、防范风险

的良好氛围。截至目前，“长宁城管”微信公众号推送电动自行车安全治

理相关动态 75 篇、现场宣教 95 次、发放告知书 2 万余张、张贴海报

全区 185 个城管工作室、电子屏滚动播放 200 余小时。

二是深化排查整治，从严执法管控。依托街镇，坚持日常巡查+错时

夜查+联合执法相结合，全面排查私拉乱接、飞线充电、楼道停放、占

用消防通道等违法行为。由街镇牵头街道平安办、城管、公安、消防、

居委、物业等力量，开展多轮次集中整治，做到发现一起、劝阻一起、



整改一起、查处一起。对屡劝不改、拒不整改的当事人，依法落实行政

处罚，形成有力震慑。同步督促物业履行主体责任，强化前端劝阻、及

时上报，构建“早发现、早处置”闭环。2025 年至 2026 年第一季度，各

街道(镇)城管执法中队重点推进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执法整治，

共出动执法人员 0.49 万人次，开展执法检查 0.25 万次，其中，夜间执

法检查 52 次，各街道(镇)城管执法中队依法查处电动自行车及其蓄电

池违规停放充电案件 305 起，其中私拉电线和插座“飞线充电”案件 280

起、电动自行车或其蓄电池“入户充电”案件 24 起、携带电动自行车或

者其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案件 1 起。

三是以专项整治为抓手，推动隐患动态“清零”向常态长效转变。积

极配合相关部门推进小区集中充电设施建设与优化布点，从源头满足居

民充电需求。健全常态化巡查、快速处置、跟踪回访、联合共治机制，

对市民举报、网格派单、基层上报的隐患线索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持

续强化部门联动、管执联动，不断提升电动自行车安全治理精细化、规

范化水平，坚决防止隐患反弹回潮。

(二)区房管局开展主要工作

一是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履职尽责，加强停放充电管理。督促物业服

务企业把好“四道门”(小区大门、楼道门、电梯门、入户门)，加大对电

动自行车、电动汽车违规停放充电行为的巡查发现和劝阻制止力度，对

不听劝阻制止的，应当向城管执法部门或者负有消防监督管理职责的部



门报告，并及时通过“上海智慧物业”APP 上报网格化管理平台，由相关

部门或街镇依法处置。

二是配合开展安全使用宣传。指导物业服务企业配合公安、消防、

属地街镇等部门开展入户充电、飞线充电危害性的宣传教育，在小区显

著位置张贴《本市电动自行车安全使用告知书》，引导推动居民安全使

用室外集中充电设施;三是加强管执联动对接。对因未遵守国家或本市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被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行政处罚的物业服务企业及

项目经理，按照《上海市物业服务企业和项目经理失信行为记分规则》

予以记分处理。

(三)区消防救援局开展主要工作

区消防救援局强化消防安全监督检查，指导帮扶社会单位健全消防

安全管理制度，持续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及其他管理单位常态化开展巡查

检查，严厉整治“飞线充电”等违规行为。严格落实事故溯源追责机制，

针对相关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循线深挖、厘清源头责任。加大联合执法

检查力度，聚焦电动自行车经营销售网点、维修店铺、沿街门店等重点

场所开展专项排查。对每一起涉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开展全链条溯源调

查，依法查处调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主体责任，切

实做好行刑衔接工作。同时，持续加大安全事故警示教育宣传力度，充

分利用小区公示栏、电梯视频等各类宣传载体，广泛普及电动自行车规

范停放、安全充电相关知识，提升群众安全意识。



三、下阶段工作

针对您们提出的建议，我区城管执法系统将认真践行“人民城市人民

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党建引领物业

治理部署要求，根据自身职责，持续保持高压整治态势，坚持力度不减、

标准不降、巡查不松，以更严举措、更实作风推进“飞线充电”等隐患整

治工作，全力守护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为城区安全有序运行提供坚

强保障，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持续深化联合整治。紧盯住宅小区、农贸市场等重点区域，加

强与公安、消防、房管、商务委等部门联勤联动，聚焦老旧小区、老旧

大楼等物业管理薄弱区域，紧盯夜间违规高峰时段，严格落实 “车不进

楼、车不进密闭场所、车不堵道” 工作目标，运用信息化手段开展住宅

小区全覆盖执法检查，保持整治力度不减。

二是强化依法处置闭环。对市民投诉、上级派单、部门移送的隐患

线索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对劝阻无效、拒不整改的依法予以查处，同

步加强业务指导与专项督察，确保整治工作落地见效。

三是深化基层共治宣传。充分发挥社区城管工作室作用，常态化开

展法律法规宣传与警示教育，发动居委、物业、居民共同参与隐患劝阻

制止，提升全民安全意识与法治意识。



四是完善设施保障支撑。积极支持集中充电设施、充换电柜服务网

络规范建设，依法查处充电设施建设中的违法搭建行为，从源头满足居

民安全充电需求。

五是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定期梳理整治数据、总结经验做法，推动

专项整治成果转化为常态化、制度化治理模式，实现隐患动态清零、严

防反弹回潮，持续提升辖区电动自行车安全治理精细化水平。

感谢三位代表对我区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支持与理解!


